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大學部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108.11.12 

適用

學生 

類 

別 
申請資格 

獎勵金額 
(至多領取 8 學期) 附帶條件 
每學期 最高 

 

 

 

 

 

 

 

 

全 

國 

學 

生 

參加當

年度技

專校院

統一入

學測驗

成績優

異（四

技）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全國前 1%以

內，且以雲科大為前三志願者。 25萬 200萬 

1. 申請時為本校在學學

生且非在職生。保留

入學資格、休學、轉

系、轉學、退學、延

修生，皆不具申請資

格。 

2. 首次申請名額限制：

大學部各系至多3名；

全校每學期25萬至多

10名、每學期8萬至多

20名、每學期每學期5

萬至多30名。 

3. 名額超過時，比序項

目依序為（原始分

數）：英文、國文、

總分。 

4. 續領條件：在學期間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維

持各該班前10%以內，

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

及無不及格科目者。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

(類)別之前 2%以內，且以雲科大

為前三志願者。 

8萬 64萬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

(類)別之前 3%以內，且以雲科大為

前三志願者。 

5萬 40萬 

參加當

年度大

學學科

能力測

驗成績

優異 

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8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43級分(含)以上者 

25萬 200萬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6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42級分(含)以上者 
8萬 64萬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2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39級分(含)以上者 
5萬 40萬 

參加國

際技能

競賽 

榮獲金牌 8萬 64萬 

榮獲銀牌、銅牌 5萬 40萬 

就
讀
雲
林
縣
高
中(

含
技
術
型
高
中)

且
考
試
時
設
籍
於
雲
林
縣 

 參加當

年度技

專校院

統一入

學測驗

成績優

異（四

技）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全國前2%以

內，且以雲科大為前三志願者。 25萬 200萬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

(類)別之前 3%以內，且以雲科大

為前三志願者。 
8萬 64萬 

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

(類)別之前 4%以內，且以雲科大

為前三志願者。 
5萬 40萬 

參加當

年度大

學學科

能力測

驗成績

優異 

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6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41級分(含)以上者 

25萬 200萬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4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40級分(含)以上者 

8萬 64萬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 

4科總級分達 50級分(含)以上者

3科總級分達 37級分(含)以上者 
5萬 40萬 

註：以上各項獎學金不得重複支領，獲獎以一項為限。 


